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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中 文 摘 要 

 

公办学校的校纪校规是学校对学生进行自主管理的依据。近些年来，频繁出

现的一些有关学校管理的法律纠纷，大多是由校纪校规的缺陷所致，学生的合法

权益因此频频受到侵犯，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校纪校规进行理性的审视。本文试

图从确立公办学校的行政法地位入手，深入探讨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法律属性、

缺陷之所在、导致问题的原因以及完善的路径等问题，旨在从行政法视角对公办

学校校纪校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规范措施进行思考。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是对公办学校及其制定的校纪校规的基础分析。这是在行政法视

野下研究校纪校规的完善必须明确的先决问题。第一节是对公办学校的内涵进行

界定。首先通过对比民办学校来分析公办学校的概念及其特点；接着在目前学界

对学校存在民事主体说、准政府组织说、公务法人说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阐释，

指出公办学校为公务法人，具有公务法人的本质属性，为具体化的教育行政主体。

第二节是对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基础分析。在分析校纪校规概念的基础上，指出

校纪校规具有典型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接着分析了校纪校规的法律属

性，指出校纪校规具有规则的内部性与一定程度的不可诉性、规则内容的不平等

性、属于教育抽象行政行为等。在将公办学校的校纪校规定位为教育抽象行政行

为的基础上，为下文的缺陷和救济途径的分析做了铺垫。 

第二章主要是对我国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缺陷进行剖析。第一节分析了我国

公办学校校纪校规存在的问题。总结分析公办学校的校纪校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缺陷：校纪校规制定的目的定位与受教育者的权益保障相背离、校纪校规的制

定过程缺乏公开参与和民主监督、校纪校规的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等。第

二节分析了我国公办学校校纪校规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四点：公共权力的异化、家长制作风的影响、随意逾越法律规则的限

制及监督救济制度的不完善等。 

第三章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路径选择。第

一节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强调要从明确“依法治校”的法治理念和确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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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视角对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解读 

 

务行政理念等来树立正确的校纪校规制定理念，其次强调完善公办学校的校纪校

规应坚持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几个原则。

第二节是从微观层面探讨健全我国校纪校规的具体措施，即在校纪校规的制定和

修改程序中引入非正式听证程序、建立健全对校纪校规的备案审查等监督机制、

积极规范教育行政申诉、仲裁或诉讼等事后救济制度等。其中，对校纪校规的事

前听证、备案审查、教育仲裁、行政诉讼等制度的设计，为本文独到之处。 

 

关 键 词：校纪校规； 公办学校；公务法人；听证；服务行政；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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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school regulations and disciplines, is the basis of school independent 

management to the student. Recently, some school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frequently 

appear, mostly are the results of the flaws of school regulations, therefore student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receive the infringements repeatedly. Naturally, this 

situation has urged us to rationally carry on legal examining on the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carefu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legal status, the flaws and the 

perfect methods of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from establishing schools’ administrative 

law status.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better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our country from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conception. It gives which 

object will be discussed in our paper. This is the prerequisite of further studies of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fields. The first section mainly 

introduces the types of schools, which is the realistic factor we have to define. The 

section is to establish schools’ administrative subject status. Theorists approximately 

have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so far: civil subject, quasi official subject, 

administrative subject. The second section mainly involves the basic legal discussions 

of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Looking over Chinese and foreign correlative theory, 

the author has induced three viewpoints, which are non-litigable internal discipline, 

civil contract and standard documents outsid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By 

measuring them, the author finally defines it as the last one, which exactly echoes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status of the school.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defects of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our country. The first section exhibiting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regulations are as followings: The goal is departed from protecting students’ rights, 

the content conflicts with laws, the process is lack of democracy and superv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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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视角对公办学校校纪校规的解读 

 

then the author summarizes reasons for these flaws, which are dissimilation of 

authority right, surviving autocracy effect, failure to implement principles and 

imperfect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relief.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some basic thinking on how to perfect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our country. Macro-plane is how to guide school value 

orientation, including service administration idea, ruling by law idea. Micro-plane 

elaborates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perfecting the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It includes hearing, matter-in and afterwards supervision and relief system to further 

standardiz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Among them, some systems are original for the school regulations, such as 

anticipatory hearings, censorship, education arbi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Key words: regulations and disciplines；public schools； 

administrative subjects；hearing；service administration；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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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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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校的校纪校规，即“学校所定的学生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如此看来，校

纪校规具有预先设定性、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它作为学校的自治管理规范与

规则，在合法的前提下，是各个学校不可或缺的规范校园秩序的重要工具。如果

运用得当，它可以更好地为维护学生权利服务；如果运用不当乃至滥用，却易成

为侵犯学生权利的导火索。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有关学校管理方面的法律纠纷，表

明了学校基于自治理念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些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校纪校规内容

上的缺陷所致，即对自身权力限制的忽视。如我国首例大学生因受学校退学处理

导致文凭纠纷的案件（即“田永案”）揭开了学生维权的序幕，尔后出现的“刘燕

文诉北京大学案”再次提醒人们要加大对学生权益的保护力度。我国当前正围绕

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规范，

不论是立足于“依法治国”及该背景下衍生出的“依法治校”，还是当前的实际，都

促使笔者对校纪校规的作用、价值、目的及其运行是否符合初衷进行思考。公办

学校是我国教育机构的主体，各公办学校制定的诸多校纪校规不仅对学生权益的

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当前我国民办学校校纪校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

引导作用。从行政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不失为切合当前“依法治国”所衍生出的

“依法治校”的理性思辨。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著﹒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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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办学校及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基础分析 

 

第一节  公办学校的内涵 

 

一、公办学校的界定 

（一）公办学校的概念 

我国学校的类型是纷繁复杂的，分类也多种多样。笔者无意也不可能对各种

分类进行分析和研究。基于目前学校投资主体的不同，通常将学校分为公办学校

和民办学校。理清这样两类学校的差别并对其制定的校纪校规进行系统的分析，

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公办学校（在国外被称为公立学校）作为政府设立的公共教育机构，是我国

目前主要的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机构，主要依靠国家拨付的专项经费即财政性经

费来维持其运行，以持续为公民提供受教育机会。我国《宪法》第 19 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而《教育法》第 25 条也规定：“国家制定教

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界定公办学校，必然离不开对民办学校的认识。两者是相互对应，并在我国

的教育系统中日渐形成互补关系。民办学校（在国外被称为私立学校）作为我国

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办学校互补形成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可

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并可供选择的教育机会。《宪法》第 19 条第四款规定：“国家

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

育事业。”而《教育法》第 25 条则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此外，《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 2 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 

（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界线 

我国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因此不论是公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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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还是民办学校，在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教学管理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但从两者对受教育权的保障、所承担法律义务的性质等方面来分析，两者之间存

在较大的差别： 

第一，两者的经费来源不同。公办学校的教育成本完全或主要由国家承担（受

教育者只承担少部分成本或不承担成本），没有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公办学校

将面临倒闭。而民办学校的教育成本由举办者自行筹措，是“非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社会办学条例》第 2 条），国家没有法律义务给民办学校拨款。虽然国

家为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对民办学校所需的办学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

适当支持”（《教育法》第 53 条），但“给不给” 、“给多少”完全取决于政府财政

政策的自由裁量，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义务而非法律义务。 

第二，两者对受教育权保障的依据不同。公办学校依据的是国家的权力或公

权力，而民办学校对受教育权的保障依据的是私权利或民事权利。这种差别主要

源于经费来源的不同，这就使得公办学校需要从履行国家公共服务的角度积极履

行保障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之义务，而民办学校对学生权利的积极义务及其相应

的权利不是国家的职能，其积极性则稍差些。 

第三，国家对学校的干预性程度不同。公办学校经费来源于国家拨款并履行

作为国家公共服务之一的教育职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公办学校与学生在权利

义务的分配上具有不等价甚至单向性，公办学校享有国家授予其代表国家行使的

对受教育者的部分行政管理权限，具有法定性。当然，其管理行为应受到国家的

严格规制，防止其滥用权力。而民办学校对学生权利的积极义务及其相应的权利

不是国家的职能，国家每年以财政预算形式发放的教育经费通常只是针对公办学

校，因此民办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国家的规制。与此相应

的是民办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性质，即产生的意思自治

性、内容上的双务有偿及等价的特点。①  

公办学校的“公”属性与民办学校的“私”属性是公办学校区别于民办学校的

分界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办学校不可能成为教育行政主体，不属于行政

法学的研究范畴，② 因而也就无法纳入本文所宣示的行政法视角了。  

                                                        
① 蒋少荣﹒论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及法律保护[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5)﹒ 
② 张驰,韩强﹒学校法律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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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办学校的性质 

（一）关于学校性质的几种学说 

学校的法律地位是指其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机构，在法律上所享有

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以此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在我国，对学

校法律地位的界定，相关立法和实务部门的认识比较一致，都将其定位于事业单

位，① 这种定位的依据是《民法通则》。该法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划分企业法人与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

团体法人的重要标准是该法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的均

为企业法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可再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

社团法人。非企业法人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因在于

机关、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于国家或社会，有确定的用途即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无需纳税。此外，设立的依据也不同，企业法人是依照民商事法律设立的，如公

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而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

法人的依据是相关组织法和行政法律规范，如学校的设立必须依照教育法、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进行。 

作为事业单位，学校的法律地位比较特殊。一方面，学校像其他民事主体一

样，享有普通的民事权利，也承担一般的民事义务。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

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

民事义务。学校从事民事活动时，如采购办公用品、建筑校舍、出租场地等，与

其他主体并无差别。另一方面，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民

事法律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如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保护义务，对在校的未成

年人学校应承担监护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与受教育关系

不是一般的民事关系。事实上，如果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视为普通民事

关系如合同关系，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学校对学生享有诸如制定校纪校规、实施纪

律处分，颁布学历学位证书等特殊的管理权限。因此，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既具

有一般民事主体的特点，又有区别于民事主体而近似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对于公办学校法律地位的认识，目前学界存在三种学说： 
                                                        
① 根据 1998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

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

社会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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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主体说 

韦德在《行政法》中认为，如果学校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

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以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

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学校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① 在国内，基于实践中大量

存在学校侵犯学生权利的案件，有学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争议应纳入民事

诉讼的范围。② 学校是事业单位，其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与公

务员的争议，学校与学生之间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一方面，学校根据国家

法律的规定确立招生条件，招收符合条件并愿意接受校纪校规约束的学生入学，

并对学生进行管理；而学生一旦被学校录取，便需接受学校依据校纪校规对其进

行的管理，这是平等主体在要约和承诺的基础上通过双向选择而形成的契约关

系。该学者还通过对比的方式驳斥了学校颁发毕业证是一种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

行政行为，因而也为将学校纳入民事主体范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③  

2. 准政府组织说 

 “准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提法，它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那些某种程度

上类似于政府机构但又不是政府机构的组织。我国有学者以“准政府组织”取代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取而代之的目的在于表明：其一，现代社会中的非政府

组织，无论是得到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还是接受政府机关的委托，只要其实

际上履行公共行政职能，就可以视为“准政府组织”而加以具体研究；“准政府组

织”这个概念应该属于“非政府组织”这一更大的范畴之内，但与普通非政府组织

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象政府那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由

于学校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履行法律所明确的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属于行

政法所界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且有权履行公共教育职能，为“准政府组

织”。  

3. 公务法人说  

公办学校为公务法人，这一点为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在法国、德国等

                                                        
①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20﹒ 
②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 3 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489﹒ 
③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 3 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411﹒《教育法》第 21 条虽然赋予

了学校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权力，但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认可的一个组织按照国家规定做出某

个行为，并不意味着这个组织是在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试比较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企业之间依法签订合

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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